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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兼论全球治理中的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和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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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往的法律理论几乎全部集中在以国家法律为中心的层次, 全球化是非国家化、去国家化则

是一种正在不断地被全球化的实践所纠正的误解, 全球治理的概念正是对这种误解的纠偏和深化, 其强调

治理主体的多层次性和治理方法的多样性, 对建立在主权国家的国内法基础上的法治理论提出了挑战。全

球治理之所以要发挥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作用, 是为了弥补单纯依靠国家治理的不足, 而不是取代国

家治理。全球治理需要发挥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和国家不同层次的作用, 平等协商, 互谅互让, 达成共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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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 80年代以来, 全球化研究具有明显的 !去国家化 ∀ ( denationalization) 的倾向, 一种常见

的说法是 !全球化和去国家化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 许多领域全球化的发展似乎都印证了这一说法,

好像主权国家已经成为全球化的一种障碍, 在贸易上只有突破国家保护主义, 才能实现 WTO体制下

的全球自由贸易。反过来, 凡是实行国家保护主义的地方, 全球一体化都要受阻。WTO的多哈回合

的谈判是如此, 联合国环境发展哥本哈根会议也是如此。就地区一体化而言, 在欧盟只有突破成员国

的壁垒, 才可能实现投资、贸易、技术和人员流动的四大自由, 只有废除各个成员国发布的货币, 才

能实现欧元的统一。似乎像某些人所说的, 17世纪以来所形成的国家主权观念已经过时, 正在并且

应该为全球化的概念所取代。

以往的法律理论几乎全部集中在以国家法律为中心的层次, 主权国家所颁布的国内法是研究的主

要对象, 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只不过是主权国家的延伸, 国际法是主权国家的政府间组织的构建,

非政府组织是国家社团法的内容, 是政府法律调控的对象。换句话说, 在传统理论中, 离开主权国

家, 既无法理解国际法, 也无法理解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应该指出, 全球化理论的提出主要是针对国

家治理方式的不足: 这种不足有的通过国家权力的授予或延伸得到补充, 如国家参加的世界性和区域

性的国际组织, 有的通过消解国家权力得到调节, 如非政府组织。但是, 在笔者看来, 全球化是非国

家化、去国家化, 是一种误解, 是一种正在不断地被全球化的实践所纠正的误解。我们注意到, 在全

球化研究中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提出了全球治理的概念。所谓全球治理, 是指对某一全球性的问题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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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层次的共同努力, 通过多种不同的方法所进行的综合治理。# 在笔者看来, 全球治理的概念是

对片面强调非国家化、去国家化的全球化概念的纠偏和深化。全球治理的概念强调治理主体的多层次

性和治理方法的多样性, 从而对建立在主权国家的国内法基础上的法治理论也提出了挑战。

一、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

世界性的国际组织, 包括综合性的国际组织, 以及专门性的国际组织, 其权力来源是国家权力的

授予或转移; 区域性的国际组织, 其权力的来源也是国家权力的授予, 但是其成员国与区域性国际组

织的关系往往比与其它类型的国际组织的关系更为密切。换句话说, 这些授予或转移的权力原来都属

于国家主权权力的范围, 借用欧盟 ∃阿姆斯特丹条约% 的提法, 只是由于 ( 1) 所考虑的问题具有跨

国性, 成员国的措施对它不能满意地加以调整; ( 2) 只由成员国采取措施或缺少共同体的措施会与

共同体的要求相冲突或破坏其他成员国利益; ( 3) 共同体层次上的措施由于规模或效果上的原因比

成员国层次上的措施会产生更加明显的利益。&

二战后国际组织, 特别是专门性的国际组织迅速发展, 出现了一种独立于主权国家的倾向。从组

织结构看, 典型的国际组织由三级结构组成, 即全体大会、理事会和秘书处。全体大会是最高权力机

关, 通常由各成员国派代表参加, 一般一至两年召开一次全体大会; 理事会是执行或主管机关, 执行

大会的决议, 提出工作措施并付诸实施。理事会由大会选举少数成员国的代表组成, 有的专门性组织

的执行机构规定其成员在地域上作公允分配。秘书处的办事人员被认为是国际公务员, 其任务主要是

处理各种经常性工作。∋ 从表决机制看, 长期以来, 国际社会所召开的会议, 均实行 !一国一票制 ∀,

会议通过的重要文件, 一般均须与会者全体通过, !一致同意∀ 是国际会议传统的表决方式。但是在

专门性国际组织发展过程中, 这种方式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专门性国际组织的一切协议, 如果完

全以一致通过为原则, 那么其组织作用与管理能力将受到很大限制, 因此在某些非重大问题上采用了

多数或特定多数通过的制度。在一些有关经济、金融等领域的专门机构中, 采取 !加权投票制 ∀, 偏

重于从成员国的利害大小和经济实力着眼, 给予占优势的国家以较大的决定权。一般来说, 越是关系

重大的事项, 有关决议的通过, 就越要求更多的同意票, 甚至一致同意, 越是经济利益明显的领域,

采用加权投票的可能性也越大。(

由于专门性国际组织的专业性和相对独立性, 在它与成员国的关系方面形成了一系列的特点。专

门性国际组织的三级机构与成员国具有不同的关系, 全体大会代表当然是成员国利益的代表, 理事会

的成员则代表了被选举的理事所在国以及相关国家的利益, 但是作为常设机构、工作机构的秘书处成

员, 虽然他们也来自成员国, 但是一旦他们进入国际组织的工作机构, 就不再是成员国的代表, 而是

该组织的代表, 独立于成员国。尤其是其中的许多专家, 是从该领域如何进行更好的全行业治理的角

度考虑问题, 而不是仅从一个国家的利益出发。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时, 随着专业性的国际组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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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世界贸易组织的机构包括部长会议, 即世贸组织的最高决策机构, 由各成员方的部长组成; 总理事会是世贸组织的常设机构, 由

各成员方代表组成, 在部长会议休会时行使最高决策机构的职能, 下设三个专门理事会, 即货物贸易理事会、服务贸易理事会和与

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理事会; 各专门委员会, 是部长会议下设的三个专门机构, 即贸易与发展委员会、国际收支限制委员会和预算

财务和行政管理委员会, 对总理事会负责; 秘书处, 是世贸组织的日常办事机构, 由总干事领导。总干事的人选由部长会议任命,

总干事及秘书处工作人员的职责具有完全的国际性, 即其工作不代表任何国家的利益, 只代表世界贸易组织的利益, 服从部长会议

和总理事会的安排, 他们不能接受任何政府及其他组织的指示。各成员方应当尊重总干事及秘书处工作人员职责的国际性, 不应对

他们履行职责施加任何影响。

参见梁西: ∃国际组织法 %,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 第 265- 278页。



发展和壮大, 每一个国际组织都有不同专门领域的成员国组成, 这样在成员国与各个专门领域之间就

形成了一个专业对口的关系, 成员国的不同专门部门, 经济、环境、文化、卫生、产品质量、贸易、

金融、建筑、人权分别有自己所属的国际专门组织, 在国内这些不同的专门部门之上从属于国家政府

的统一领导, 而在国际则没有一个统一的世界政府, 有的只是不同的专门国际组织, 从而形成了一个

在国内统一法律体系的 !碎片化∀。这就是一些学者所说的, 当代社会的国际关系, 即国家间的关系

正在为业际关系、部门际关系所代替。#

二、非政府组织与全球治理

非政府组织的治理权力不是来自国家权力, 不具有运用国家权力的特征。这种治理权力不同于产

生于国家权力授予或延伸的国际组织, 它们在国家权力产生之前就存在, 在国家权力产生之后作为独

立于或制约国家权力的力量仍然发挥重要的作用。国内非政府组织的发展由来已久, 国际社会非政府

组织的发展则要晚得多。所谓非政府国际组织包括跨国公司和非营利性的非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越

来越多地参与到国际法的创制和实施的过程中。在威斯特伐利亚模式中, 国家是国际法的唯一主体,

非政府组织是通过国家的中介才可能参与到国际关系中。而在当代无论是跨国公司, 还是非营利性的

非政府组织, 在国际法、国内法的形成和实施中都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

从当代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来看, 它们已广泛地参与到全球治理的过程中。首先, 跨国公司作为营

利性的非政府组织的主要形式, 既是跨国公司全球治理的对象, 也是全球治理的参与者, 跨国公司不

仅受到世界性的国际组织, 如联合国、经合组织、世界贸易组织, 区域性的国际组织, 如欧盟, 北美

自由贸易区, 跨国公司的母国和东道国以及所在的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治理, 同时受到跨国公司影响

的其他非政府组织, 包括工会组织、妇女组织、消费者组织、人权组织、环保组织等都通过不同的方

式参与到跨国公司的全球治理中。跨国公司本身在所有这些组织的压力下也不得不注意自己的治理,

注重社会责任, 自上个世纪 90年代早期以来, 许多跨国公司都 !自愿 ∀ 制定或采取社会责任守则。∋

其次, 非营利性的非政府组织, ∃联合国宪章 % 第七十一条规定: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得采取适

当办法, 俾与各种非政府组织会商有关于本理事会职权范围内之事件。此项办法得与国际组织商定

之, 关于适当情形下, 经与关系联合国会员国会商后, 得与该国国内组织商定之。∀ 这成为非政府组
织在联合国获得咨商地位的法律依据。( 经由这种方式, 非政府组织可以为联合国提供有价值的咨询

和意见, 影响联合国的决策, 加强联合国的代表性和民主性。

又如世贸组织与非政府组织的联系有三个渠道, 即非政府组织参加世贸组织的部长级会议, 参加

特殊问题的论坛, 世贸组织与非政府组织的日常接触。首先, 非政府组织参加世贸组织部长级会议,

1996年 12月的新加坡部长级会议代表了非政府组织参加主要的世贸组织会议的第一次经历。一共有

159个非政府组织注册参加世贸组织的第一次部长级会议。 108个非政府组织 ( 235名个人 ) 到新加

坡参加会议, 包括来自环境、发展、消费者、商业、工会和农民利益的代表。日内瓦部长级会议和庆

祝多边贸易体系成立 50周年的会议以多种方式评价了与非政府组织的发展着的关系, 强调了世贸组

100

法制与社会发展

#

&
∋

(

See K. Jayasu riya, G lobaliza tion, Law, and th e Tran sforma tion of S overeign ty: Th e Em erg ence of G lobal Regulatory G overance, G lob al Legal

Stud ies Jou rnal 6 ( 1999) , p. 452.

参见王杰等主编: ∃全球治理中的国际非政府组织 %,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所谓社会责任是指公司或企业除了为股东追逐利润外, 还应对其他利益相关者如员工、消费者、客户、社区及政府等承担社会责

任。社会责任有基本与高级之分, 遵守法律和基本劳工标准, 保障雇员利益是企业的基本社会责任; 而捐助等纯粹的社会公益活动

属于企业的高级社会责任, 前者是社会责任运动的目标。

非政府组织按其与经社理事会联系的程度可以分为三种: 即一般咨商地位、特别咨商地位和列入名册。凡有时能对经社理事会工作

做出有效贡献及临时咨商的非政府组织, 可以列入登记册。列入名册的组织只能出席与其权限范围有关问题的会议, 第一、二类组

织可以向经社理事会及其下属机构的公开会议派遣观察员, 并作会议发言, 或发表书面意见, 取得各种会议的文件。参见程晓霞主

编: ∃国际法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 第 226- 227页。



织的工作中日益增长的对市民社会的兴趣。152个非政府组织注册日内瓦会议。最终有 128个非政府

组织 ( 362名个人 ) 参加世贸组织的第二次部长级会议。其次, 非政府组织参加特别问题的论坛, 自

从 1966年以来世贸组织秘书处为非政府组织安排了有关市民社会利益的特殊问题的许多论坛。最后,

世贸组织秘书处每天都接到世界各地的非政府组织大量的要求, 秘书处官员将在常规的基础上会见非

政府组织。其他各主要国际组织, 政治、经济、金融、贸易、环境、人权、知识产权、卫生、劳工、

产业、文化教育等, 现在都注意和国际市民社会、非政府组织的联系。在它们的网页中都专门开辟有

关与非政府组织、市民社会联系的栏目。

非政府组织在许多问题上与自己国家的政府采取不同的立场, 比如政府为了自己国家的整体利益

所作出的决策, 有可能牺牲某些群体利益, 这样就会遭到形形色色的非政府组织的反对, 比如政府为

了实现自己国家的比较优势, 发展高科技产业, 促进知识产权的保护, 收益的可能是白领阶层, 蓝领

阶层以及相关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就会受到打击, 由此也可能引起相关的工会、妇女团体、人权组织的

抗议; 产业的发展可能使环境受到破坏, 从而引起环保主义者、绿色和平组织、动物保护组织的抗

议, 因此在有关国际组织的会议上, 不但听取政府的意见, 还要特别听取非政府组织的意见。在国际

劳工组织的会议上, 政府、企业和工会的代表有平等的权利。

非政府组织在法律事务中也发挥着独立于政府和国家组织的重要作用。在国内领域, 民间的习

俗、社会组织的自治规章、企业的规章在国家法律之外有着广泛的作用空间, 早就受到学者们的关

注。在国际领域, 非政府组织不依赖于国家和国家参加的国际组织同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德国学者

图依布纳指出, 一些非国家的国际组织的规则不依赖于国家法律或国际条约而独立地在全球发展。它

们包括跨国公司的内部规则, 国际行业组织的规则, !标准化合同∀, 国际仲裁机构的仲裁等。它们

有许多 !类法律 ∀ 的特征, 它们有 !立法机构 ∀, 如巴黎的国际商会、伦敦的国际法学会、安特沃普

国际海商法委员会和各种国际商业协会; 有 !执行机构 ∀, 即根据它们所制定的 !标准合同∀、 !模范

合同∀ 订立合同的实践; 有 !司法机构 ∀, 即具有半法院性质的仲裁组织。它们既没有国内法的基

础, 也缺乏国际法的根据, 它们是一种 !没有国家的全球法 ∀。这类 !没有国家的全球法∀ 不同于传

统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法和国际法, 其特点在于:

第一, 界限 。 !没有国家的全球法 ∀ 不是以民族国家为基础, 而是超越于领土的边境、建立在行

业、团体、部门、职业的基础上。由此而形成的新的冲突法也不是产生在国家管辖冲突基础之上, 而

是在领域、部门、行业间的冲突的基础上。第二, 法律渊源。 !没有国家的全球法∀ 缺乏在全球层次

上的民族国家和国际政治制度的支持, 它与全球的社会经济过程紧密相适应, 产生于高度分化和高度

技术性的不断发展的全球化的过程, 它是对全球化的 !结构适应 ∀ 的自我组织化过程。第三, 缺乏

独立性和稳定性。与民族国家法的相对独立性相比, !没有国家的全球法 ∀ 与它赖以产生的全球经济

一体化过程有着更密切的联系, 它的形成和发展受到外部利益因素的强烈影响。与民族国家法的相对

稳定性相比, 它具有更大的变动性, 对形势的变化会做出敏感的反应。因此, 正当程序和法治对于

!没有国家的全球法∀ 显得更虚弱。第四, 缺乏统一性。法的统一性是民族国家法的主要基础之一,

是国家统一的象征, 也是普遍正义的象征。但是法的统一性将在全球领域成为法律文化的威胁。由于

!全球法 ∀ 建立在部门、行业、领域的基础上, 对法律发展而言, 如何使法律渊源的充分的多样性与

全球统一的法律共存是它所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

这种不依赖于国家的 !全球法 ∀ 的提出对传统的法学理论提出了挑战。商人法打破了法与国家

必然联系的两个禁忌。首先, 它提出 !私的 ∀ 秩序 (合同和协会 ) 产生了没有国家授权、不受国家

控制的有效的法。因为商人法是没有法律的合同, 它是一个不合法的法。其次, 商人法还打破了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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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禁忌, 它主张国家之外, 国际关系之外的有效性。在没有国家权力, 没有国家的政治控制, 没有民

主程序的合法性的跨国家领域怎么能自发地产生自主性的法? 在这一领域, 凯尔森所说的全球的基本

规范在哪里? 哈特所说的全球的 !承认规则 ∀ 在哪里? # 因此, 要认识 !没有国家的全球法∀, 必须

跳出实证主义法学关于法与国家必然联系的框架, 采用法社会学的法律多元主义的法律概念。

三、国家与全球治理

主权国家从 16、17世纪以来已经成为国际社会最重要的主体。国家主权对内是最高的, 对外是

独立的, 成为当代社会最重要的基本原则。国家权力有一个从中央到地方的系统, 地方国家组织是国

家权力的延伸, 它使国家权力地方化, 它不仅代表中央政府的权力, 而且具有地方的色彩, 对某一问

题的治理中体现了地方的特色。这无论在中国还是其他国家都存在这种情况。一方面需要有中央政府

的统一的法律和政令, 另一方面各地的情况, 特别是一些大国, 又千差万别, 各地政府在治理过程中

必须考虑地方的特点和利益。比如, 中国在吸引外资的过程中, 虽然制定了全国统一的外资法, 但各

地为了在吸引外资的竞争中取得优势, 往往创造一些比其他地方更为优惠的条件。从基础设施, 到交

通、劳工工资、税收、环境、管理, 都有一些比其他地区更有优势的吸引外商投资的条件。为了把外

资吸引到该地区最需要的行业, 还特别规定了对该行业投资的优惠条件。

国家在全球治理中担当着任何组织或个人都不可替代的角色。尽管, 随着全球化的进程, 国际组

织、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在日益加强, 在某些领域甚至对国家主权起到限制的作用。但是, 国家仍然是

全球治理的各个层次中最为重要的角色。在当代, 全球治理的任何一个问题, 从经济、贸易、金融、

会计、知识产权、跨国公司、劳工, 到公民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与反人类犯罪、腐败、恐怖主

义的斗争, 到保护文化多样性、跨境信息流动、信息公开、跨境人口流动、公共卫生和环境, 离开国

家的作用是根本不可想象的。从某种意义上说, 全球治理之所以要发挥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作

用, 只是为了弥补单纯依靠国家治理的不足, 而不是取代国家治理。国家仍然是现代国际关系中的最

重要的主体。近年来所举行的世贸组织多哈回合的谈判和联合国环境发展哥本哈根会议就是主权国家

作用的明证。这是由于, 首先, 国际组织虽然有各种不同的形式, 但是以主权国家为成员的国际组织

在其中起着最重要的作用, 它们所颁布的任何规章或决议都必须经过主权国家的同意, 主权原则仍然

是国际关系的最基本的原则; 尽管国际组织的独立性越来越大, 国际组织的理事会和秘书处在日常事

务中发挥越来越积极的作用, 但是国际组织的重大决策仍然离不开成员国, 它们的权力来源仍然是主

权国家, 它们究竟能发挥多大的作用, 发挥作用的方向和范围, 归根结底决定于主权国家的协商一

致。正是在这种意义上, 当代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没有变, 国家主权原则仍然是当代国际关系的最重

要的原则。其次, 非政府组织虽然在国际和国内治理的许多领域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但是在当代任何

非政府组织都必须受到有关国家法律的约束, 从登记、注册到开展活动都要受到国家法律的管制。在

国际层次, 跨国公司在投资领域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从联合国的 ∃跨国公司行为守则 %, 经合组

织的 ∃跨国公司指南%, 国际劳工组织的 ∃关于跨国公司与社会政策原则的三方宣言 %, 到世贸组织

的 ∃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 都要求跨国公司承认主权国家的规制权, 并且服从所在国的法律

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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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和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 在全球治理的三个主要层次上, 国际组织的治理并没有 !化 ∀ 掉国家和非政府

组织, 国家的治理也不可能 !化 ∀ 掉国际组织或非政府组织, !非政府组织 ∀ 或公民个人更不可能

!化∀ 掉国家和国际组织, 形成一统天下的局面, 而是各有各的势力范围和作用领域。

16、17世纪现代民族国家的产生, 打破了欧洲中世纪封建割据的局面, 从而形成了民族共同市

场, 这就为民族国家, 即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和共同文化的稳定的共同体奠定了

基础。民族国家凌驾于封建割据的各个地方性组织之上, 被霍布斯称为圣经里的巨兽 !利维坦 ∀, 按

照霍布斯的自然法理论, 自然状态下人们都享有 !生而平等 ∀ 的自然权利, 但自然状态是战争状态,

!人与人是狼 ∀, 为了避免战争, 人们相互间同意订立契约, 放弃各人的自然权利, 把它托付给某一

个人或一个由多人组成的集体即国家, 国家权力不受契约限制, 不可分割, 不可转让, 成为凌驾于一

切权力之上的 !利维坦∀。这个故事为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的产生奠定了理论基础, 民族国家的产生

解决了封建割据不可能解决的问题, 但是它并没有取代各个地方的组织和习惯, 实际上, 直到现在,

地方所生产的产品只要不参与到全国统一的民族市场中去, 地方组织和习惯就仍然是规制它们的组织

和规则, 在大多数情况下, 它们仍然有相当大的自治空间。我们到处都能看到的, 在国家组织规范之

外, 宗族组织和习惯照样存在, 在国家的民商事法律之外, 商业习惯到处存在, 在国家的婚姻法律之

外, 民间的各种事实婚到处存在, 在国家的刑事法律之外, 私了到处存在。

今天在全球化的条件下, 我们似乎又遇到了类似的情况, 全球性的国际组织, 如世界贸易组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界银行, 被称为国际经济和金融领域的 !世界政府 ∀, 作为非政府组织的跨
国公司, 富可敌国, 俨然是一个新的 !利维坦 ∀。主权国家似乎处在当年封建邦国的地位, 尽管自从

∃威斯特伐利亚条约% 以来确定了主权国家平等的原则, 但为了争夺资源和财富, 它们之间又相互竞

争, 甚至处于战争状态; 同样是在理性的指导下, 它们不得不把自己的一部分权力转让给凌驾于它们

之上的 !世界政府∀, 为了赢得跨国公司的青睐, 主权国家不惜低下高贵的头, 竞相开出最有利于投

资的条件。国际组织和跨国公司的出现都不是始于今日, 但是它们的作用的确有越来越大的趋势, 以

国际贸易为例, 它们在一个国家的 GDP中所占的比率越来越大, 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占 GDP的比重已

经由 1978年的不到 10%上升到 2005年以后超过 60%, 也就是说中国经济的增长在相当大的程度上

是靠外贸拉动, 这使中国经济的类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受到世界贸易组织跨

国贸易规则的支配。但是, 同样不能忘记, 不要说在中国经济总量上起码还有 30%以上的生产和服

务是在国内领域, 往往只受到国内规则的制约, 即使是进入国际贸易领域的产品或服务, 也不是只有

跨国领域的规制, 国内法对它们的规制仍然起到重要的作用, 更何况国际经济环境是千变万化的, 最

近两年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 大大影响了我国产品的出口, 使得原本出口的产品不得不通过扩大

内销的渠道解决, 变成完全由国内法调控的领域。

还应该看到, 在全球治理中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并没有统一的模式, 在有些

领域国际组织的治理正在形成强势, 而在有些领域国际组织、国家政府或非政府组织的治理既有矛盾

又有协调, 取决于各方的实力对比和博弈, 在有些领域则完全被国家乃至地方当局所控制, 国际组织

的治理根本不可能染指。另外, 即使是国际组织的治理取的强势的领域, 也不能就认为是国家主权的

弱化, 它往往决定于主权国家, 特别是起支配作用的国家是否对此达成共识, 因此主权国家特别是起

支配作用的国家是国际组织强势地位的原动力。例如, 世界贸易组织一般被认为是各类国际组织中强

势地位的代表, 到目前为止它拥有 153个成员, 加入该组织须采取一篮子接受的形式, 逐一审查, 它

有独特的决策表决机制和独立的争端解决机构, 即便如此, 一旦遇到国家重大利益, 如西方国家的知

识产权, 农业补贴, 服务贸易, 发展中国家的劳动标准和环境标准, 相关利益国家就会争的不可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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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除了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达成了 T rips协议, 以换取西方国家对纺织品贸易对第三世界国家的

让步以外, 这类谈判很少有进展。尽管多哈回合贸易谈判的目的主要是通过削减农业补贴和工业品关

税来为贫穷国家消除贸易障碍, 但是各国出于自己的立场有不同的考虑, 美欧等发达成员的主要目标

是进一步打开发展中成员的工业品和服务市场, 而发展中成员则希望美欧降低农业补贴并开放农业市

场, 如何达成一项平衡的协议, 使各方均得到好处而又尽量避免损失就成了谈判中的最大难题。多边

贸易谈判一次又一次受挫, 使人怀疑国际贸易是否又退回到双边贸易的时代。又如, 2009年联合国

环境发展哥本哈根会议, 各个不同类别国家对于碳排量, 对于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援助,

对于发展中国家减排的可核查性的争议, 对于 !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 所产生的不同理解, 充斥会

议的各个角落, 不仅发生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 而且发生在处在不同地位发达国家之间和发

展中国家之间。即使是非政府组织, 也绝非是中立的, 有的非政府组织的倾向性很明显, 支持以美国

为首的发达国家的立场, 而对中国、印度等基础国家采取批判的态度, 这让人不得不怀疑支持这些非

政府组织的力量。

国际贸易和环境治理这两个例证足以说明在现实面前, 所谓 !全球化是去国家化 ∀ 的主张是多

么脆弱, 多么不堪一击。如果面对现实, 就必须承认一个基本事实, 在国际贸易中处在不同地位的国

家有不同的比较优势, 在国际环境治理中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有不同的利益。对它们不能按照形

式平等的原则简单加以衡量。当然, 多哈回合和赫尔辛基的挫折可能也是暂时的, 并不表明人类在划

分为不同的利益集团之后对全球性的问题都只是考虑自己的利益, 对全球治理无能为力。现在的问题

远远不是什么去国家化、非国家化的问题, 而是承认不同国家在全球性问题上有不同的利益, 承认国

家主权的基础性, 在此前提下, 不能把一部分国家的利益强加给另一部分国家, 以大欺小, 以强凌

弱, 甚至打着国际组织协议的旗号, 把少数国家的意志强加给世界。而需要平等协商, 互谅互让, 充

分考虑不同国家、尤其是弱国、贫穷国家的利益, 从而达成多赢的、所有国家都能同意的全球规则。

如何形成一种合力治理依靠一个国家所不能解决的问题, 是摆在全球治理面前的主要任务; 而合力的

形成不是靠谁吃掉谁, 谁化掉谁, 需要的是发挥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和国家不同层次的作用, 平等

协商, 互谅互让, 达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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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 raditionally, legal theo ries are state- centered, and g lobalizationmeans de- nationalization is

am isunderstandingw h ich is made a correction by the pract ices of g lobalization itsel.f G lobal governance st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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